
 — 1 — 

 
 

上理工办〔2020〕1 号

 

各学院： 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和党的十九大精神，深入贯彻全国和上海市高校思想政治工作

会议精神，突出大学生在现代大学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，创

新高校学生管理工作，促进校院联动融合。经校长办公会研究

决定，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上海理工大学“学生院长助理”计划。

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“学生院长助理”的工作职责 

（一）列席学院重要会议，参与学院调查研究； 

（二）宣传学院改革发展，推进学院民主管理； 

（三）沟通院领导与学生，及时反映院情民意； 

（四）定期开展特色活动，协助完成其他工作。 

二、“学生院长助理”的资格要求 

（一）全日制在籍在读本科生、研究生； 

（二）政治素质好，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方向； 

（三）热爱学校、学院，关心同学，有责任心，执行力强，

为人诚实、作风正派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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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具有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、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、

调研分析能力以及新媒体应用能力； 

（五）成绩优良，学有余力。 

三、选聘程序 

（一）采用笔试、面试、试用考察、终期答辩等流程开展

选聘工作； 

（二）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学院负责对学生院

长助理的德、能、勤、绩进行全面考评； 

（三）凡不符合要求，不履行职责的，取消其任职资格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各学院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，把“学生院长助理”

作为加强学院建设的有力助手，充分发挥学生参与学院发展的

积极性、主动性；在组织上做好保障，安排专人负责“学生院

长助理”的组织实施，确保学生院长助理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。 

（二）“学生院长助理”作为学校依法治校示范学院建设

的基本要求，各学院根据自身实际，自主组织开展“学生院长

助理”计划，拟定实施方案。 

（三）各学院实施学生院长助理的情况，可及时跟校长办

公室通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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